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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958          证券简称：德沃智能        主办券商：东海证券 

 

宁波德沃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转让说明书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宁波德沃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沃智能”或“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首次信息披露。经审核，发现披

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相关事项存在需更正之内容。现对披露的《公开转让

说明书》中相关事项更正披露如下： 

1、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二、股票挂牌情况/（二）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

安排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原 1-1-8 至 1-1-9 页： 

原内容：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

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

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 

由于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9 日，根据上述规

定，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股份公司成立未满一年，无可转让的股份。” 

 

补充更正为：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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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

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 

由于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9 日，根据上述规

定，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股份公司成立未满一年，无可转让的股份。

股东持股情况及本次可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的股份数量如

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份是否存在

质押或争议 

可流通

股份数 
限售原因 

1 胡潘云 37,200,000 37.20 否 0 发起人股 

2 胡从弟 3,600,000 3.60 否 0 发起人股 

3 
宁波德沃电气有限

公司 
31,200,000 31.20 否 0 发起人股 

4 

宁波时代融通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610,000 9.61 否 0 发起人股 

5 

宁波汇丰诚信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340,000 4.34 否 0 发起人股 

6 

宁波申万弘远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4,050,000 14.05 否 0 发起人股 

合  计 100,000,000 100.00 - 0 - 

上述内容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二、股票挂牌情

况/（二）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的承诺”中以楷体加粗形式作出

补充更正。 

2、第三节 公司治理/七、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一）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持股情况 

原1-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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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内容：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形式 

胡潘云 董事 68,400,000 68.40 直接、间接 

胡溢华 董事 250,000 0.25 间接 

刘仿 董事 1,375,000 1.38 间接 

方立年 董事 2,064,000 2.06 间接 

白凤强 职工监事 80,000 0.08 间接 

曹友红 董事会秘书 300,000 0.30 间接 

唐红燕 财务总监 300,000 0.30 间接 

王建 - 300,000 0.30 间接 

周峻益 - 500,000 0.50 间接 

刘如炬 - 1,000,000 1.00 间接 

王丽芳 - 600,000 0.60 间接 

合  计 - 75,169,000 75.17% - 

注： 1、胡溢华为胡潘云的妹妹，王建为胡溢华配偶，周峻益为刘仿配偶，刘如炬为刘

仿儿子，王丽芳为方立年配偶。 

2、数据如有偏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3、方立年先生于2015年9月至2015年11月曾任公司董事职务，于2015年12月1日

辞职。 

更正披露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形式 

胡潘云 董事 

37,200,000 37.20 直接 

31,200,000 31.20 
通过德沃电气

间接持有 

胡溢华 董事 250,000 0.25 间接 

刘仿 董事 1,375,000 1.38 间接 

白凤强 职工监事 80,000 0.08 间接 

曹友红 董事会秘书 300,000 0.30 间接 

唐红燕 财务总监 300,000 0.30 间接 

王建 - 300,000 0.30 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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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峻益 - 500,000 0.50 间接 

刘如炬 - 1,000,000 1.00 间接 

合  计 - 72,505,000 72.51 - 

注： 1、胡溢华为胡潘云的妹妹，王建为胡溢华配偶，周峻益为刘仿配偶，刘如炬为

刘仿儿子。 

2、数据如有偏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3、方立年先生于2015年9月至2015年11月曾任公司董事职务，于2015年12月1日

辞职，王丽芳为方立年配偶。 

上述内容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治理/七、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持股情况”中以

楷体加粗形式作出补充更正。 

 

除上述更正外,《公开转让说明书》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本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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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宁波德沃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更正公告》之签

字盖章页。） 

 

 

 

 

 

 

 

 

 

宁波德沃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2 月 1 日 


